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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测量标志保护管理规定 
(1991 年 4 月 9 日陕政发〔1991〕55 号公布  自 1991 年 4

月 9 日起施行) 

 

第一条  为加强测量标志管理工作，保护好本省境内的测量

标志,根据国务院发布的《测量标志保护条例》(以下简称《条例》)

和国家测绘局制定的《测量标志保护条例实施办法》(以下简称

《实施办法》)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测量标志是供国民经济、国防建设长期使用、永久

保留的基础性设施。各级机关、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、部队和全

体公民都有依法保护测量标志的责任和义务。 

第三条  测量标志按照统一管理、分级负责的原则进行保

护。 

省测绘局是全省测量标志的主管部门。 其主要职责是，依

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,对全省测量标志进行监督管理，组织协

调并检查指导地(市)、县(市、区)各级测量标志的管理工作。 

地、市、县(区)测绘管理机构(或城市建设部门)是所辖区域

测量标志的主管部门。其主要职责是，贯彻执行上级有关法规、

规定，负贵协调本辖区内测量标志的维修管理工作，检查标志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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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保管、建档及标志的完好状况，并向人民群众开展保护测量

标志的宣传教育等工作。 

第四条  测量标志的保护范围是:大地原点、天文点、三角

点、水准点、导线点、重力点、军用控制点等的地下标志和地上

木质或钢质觇标，以及为地形测量、工程测量、地震测量和一切

非地形测量所建立的固定性或临时性的地面标志。 

本省境内泾阳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原点、西安市的凉马

台天文基本点及张家堡基线检定场、礼泉县基线检定场、长安县

重力仪野外检定场，均属国家基准性测量标志，必须严格保护管

理。 

第五条  重点建设工程确实需要拆迁永久性测量标志时，要

求拆迁的单位应事先向所在县(市、区)测绘管理部门(或城市建

设部门)提出申请，报省测绘局审批。经批准后申请单位持批复

文件书面通知测量标志建设单位、保管单位及保管人，由保管人

监督拆除。 

第六条 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测量标志的占地内耕种、烧

荒、挖沙、取土、建房、搭棚、架设电线等有损测量标志的行为。 

第七条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原点必须重点保护。在大地原

点建筑设施周围不得进行有碍大地原点地基稳固的生产建设活

动；一公里范围内不得修建高度在十五米以上的楼房和多烟雾、

漂尘的工业设施；二十公里内修建高度在二十米以上的大型建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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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时，必须不遮挡“大地原点”的观测视线，并应事先征得省测

绘局同意，方可施工。 

第八条  测量标志占用的土地，所有权属于国家，免征土地

使用税。建造新的测量标志所需占用的土地数量一般为:有地面

标志的三十六至一百平方米，仅有地下标志的为十六至三十六平

方米。所需土地由建造标志的测绘单位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

管理法》关于国家建设用地的规定办理征用手续，任何单位和个

人不得借故阻挠。 

第九条  已征用的测量标志占地，在地面地下标志遭到全部

损毁,且已作了妥善处理，暂不需要恢复标志建设的情况下，经

所在县(市、区)测绘管理郜门(或城市建设部门)、土地管理部门

同意后，可暂借给单位或个人使用，但不得挖沙取土或修建永久

性建筑物；国家建设需要时，随时收回，不再给借用者以补偿或

补助。 

第十条  各测绘单位所新建造的永久性测量标志要就近进

行委托保管；受托单做应指派专人保管并签定《测量标志委托保

管书》。 

在各级机关、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、部队等驻地院内的测量

标志，委托所在单位保管;在公共场所的测量标志，委托所在街

道办事处保管。 

在农村的测量标志，由乡(镇)人民政府负责，通过村民委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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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委托给土地承包者保管;在铁路、公路沿线和公益设施等场所

内的测量标志，由乡(镇)人民政府委托村民委员会保管。 

第十一条  测量标志受委托单位及保管人的职责： 

（一) 对负责保管的测量标志经常检查; 

（二) 有权制止和揭发移动或损毁测量标志的行为； 

（三) 测量标志因自然损毁时，及时报告委托单位及所在

县(市、区)的测绘管理部门(或城市建设部门)并保护现场，由所

在县(市、区)的测绘管理部门(或城市建设部门)报告省测绘局处

理; 

（四）监督标志的使用和拆迁； 

（五）经常开展保护测量标志的宣传工作。 

第十二条  使用测量标志，必须取得测绘许可证，并须事先

告知保管单位或保管人员。测绘人员要爱护测量标志，保持标志

的完好无损，并在使用后整饰恢复原状，向保管人员办理交接验

收手续。 

发现测量标志有损坏情况时，使用单位应立即报告测量标志

管理部门。 

第十三条  为保持测量标志常年处于完好状态，所有测量标

志均应按国家测绘局颁发的《测量标志维修规程(试行)》规定，

经常进行必要的潍修工作。 

本省境内的测量标志维修工作，由省测绘局按等级和用途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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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下列部门和单位分工承担: 

(一)在野外的国家一、二等点测量标志，由陕西省测绘局和

兰州军区协商，按原划分区域分别负责组织维修，其费用列入各

自的经费支出；在城市的国家一、二等点测量标志，由当地测绘

部门(或城市建设部门)负溃维修。 

(二)国家三、四等点的测量标志，由使用单位负责维修，其

费用由使用单位支付。 

(三)各专业测绘部门及军事测绘部门为本部门使用建造的

各种测量标志，由建造单位维修，其费用由建造单位支付。 

(四)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原点、凉马台天文基本点、张家堡

基线检定场、长安县重力仪野外检定场，由省测绘局负责保管维

修，其费用由国家拨付；礼泉县基线检定场，由建场单位负责维

修，其费用由建场单位支付。 

第十四条  各等级测量标志的维修，一般以十年为一个周

期，逐年安排维修任务。每年的维修实施计划，由省测绘局统一

下达各级测绘管理机构(或城市建设部门)执行。 

第十五条  省、地(市)、县(市、区)各级分别建立测量标志

档案。按财政预算编制与管理权限，省级设在省测绘局，除负责

全省测量标志档案的检查与指导外,主要管理国家一、二等点及

其以上精度的各种点测量标志和长度检定场;地(市)、县(市、区)

设在测绘管理部门(或城市建设部门)，主要管理国家三、四等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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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其以下精度的各种点测量标志。 

测量标志档案内容包括:《测量标志委托保管书》、《测量标

志委托保管登记表》、《测量标志卡片》、《测量标志汇总表》、测

量标志维修、普查、检查的资料，测量标志占地征用文件，测量

标志事件处理情况资料，以及国家和省、地(市)、县(市、区)

各级测绘管理部门(或城市建设部门)所领布的有关保护测量法

规、法令等文件和资料。 

第十六条  对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测量标志的法规、法令和本

规定成绩显著，对保护测量标志有功的单位、保管人或其他人员，

由测绘管理机关给子奖励。 

第十七条  对拒绝、阻碍国家测量标志保护人员依法执行职

务，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，由当地公安机关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》的有关规定处罚，使用暴力、威胁方法，

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十八条  对违反《条例》、《实施办法》和本规定,过失损

毁和移动测量标志的，视情节赔偿测量标志的修复或重建(测)

费用。故意损毁、偷窃或擅自移动临时性测量标志的，由当地公

安机关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》的规定处罚;

损毁或擅自移动永久性测量标志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 

第十九条  罚款全部交同级财政。 

赔偿费交测量标志的建造单位，用于损毁测量标志的修复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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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建。 

第二十条  本规定由省测绘局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一条 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省人民政府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五日颁发的《陕西省测绘管理

暂行规定》关于测量标志的管理保护条款与本规定不一致的，按

本规定执行。 


